
研發替代役役期折抵作業規定 
內政部 96年 12月 21日台內役字第 0960830436號函頒 

一、為辦理研發替代役役男役期折抵作業，保障研發替代役役男之服役

權益，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研發替代役役期折抵應依兵役法第十六條第二項、兵役法施行法第

五十二條第二項、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七條第二項及研發替代役甄選

訓練服役實施辦法第二十二條等相關規定辦理，其得折抵之項目及

計算方式如下： 

（一）學校軍訓課程，依國防部會同教育部訂頒之軍訓課程折算役

期作業實施規定辦理，合計不得逾三十日。 

（二）大專集訓時間，依大專集訓結業證書所載之集訓日數計算。 

（三）曾受各軍事學校退學、休學、開除學籍學生，依就讀軍事學

校開立之退學、休學或開除學籍通知書所載日數計算。 

（四）曾經徵集(通知)入營役男經驗退(退訓)者，依服役單位出具

之驗退(退訓)證明書所載實際服役日數計算。 

研發替代役役男役期之折抵，以其服役之第二階段期間為限。 

三、研發替代役役男得於其接受第一階段軍事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期

間，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填具研發替代役辦理役期折抵審查表（以

下簡稱審查表，如附表）一式三份，向主管機關申請折抵役期。主

管機關完成折抵役期核定後，應於役籍表（六）備註欄內加蓋章戳，

註記可折抵役期日數。 

研發替代役役男未於前項所定期間提出申請者，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於服滿替代役體位應服之役期六個月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並填具審查表一式三份，向用人單位提出申請；必要時，用

人單位得統一期程受理申請。 

（二）用人單位應於受理申請後三日內完成相關證明文件查驗，並

以函檢送主管機關核定（證明文件之影本上應加蓋「核與正

本相符」之章戳，並經研發替代役役男本人簽章切結該文件

確無偽造或變造）。 



（三）主管機關完成折抵役期核定後，應於役籍表（六）備註欄內

加蓋章戳，註記可折抵役期日數，並將核定之審查表二份函

復用人單位，用人單位應將一份轉交研發替代役役男收存。 

四、研發替代役役男役期折抵日數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應登錄於研發替

代役資訊管理系統。 

五、研發替代役役男因故改服一般替代役者，其所服研發替代役期間之

折抵由主管機關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附表 
研 發 替 代 役 辦 理 役 期 折 抵 審 查 表 

基 本 資 料 用人單位全銜 證 明 文 件 

姓 名  

 

一 二 三 四 五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役籍號碼) 

 大專集訓結 
業證書 

大專學制軍訓
成績單 

高中(職)學校
成績單 

其他各學制(含
未畢業)成績單 

其他折抵役期相
關證明 

出生年月日       

入 營 日 期  

研 發 替 代 役 專 案 辦 公 室 審 查 填 註  承 辦 人 單 位 主 管 

經審查大專集訓結業、畢業證書丶成績單無誤，核予折抵役期 

大專集訓(        ) 日     大專(         ) 日。 

高中(職) (        ) 日     其他(         ) 日     合計(        )日。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填 註  承 辦 人 單 位 主 管 

一、准予折抵(        )日。 

二、折抵後服役第二階段將於(        )年(        )月(        )日完成。 

三、折抵後役男將於(        )年(        )月(        )日服役期滿。 

  

附註： 

一、粗線內資料由研發替代役役男本人（以下簡稱申請人）自填，證明文件各欄以( v ) 符號註記。 

二、本表一式三份於完成審核後，由主管機關、用人單位及申請人各存一份。 

三、建教合作班、海事學校、水產學校、夜間部、進修學校、補習學校、矯正學校、僑生大學先修班，或高中（職）以上畢(肄)業者，

均應檢附經各該學校軍訓教官驗證之軍訓成績單或成績單。 

四、申請人所提供證明文件均使用影本，並應由申請人簽章切結該證明文件確無偽造或變造。 

申請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